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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创建良好创新环境—《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介绍 

作者：吴丽丽丨王菲 

距离上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不到两年，2019 年 4 月 23 日中国法律制定部门再次公布了

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决定1并自决定公布之日起生效。  

此次修改内容仅涉及与商业秘密有关的条款。此次修改，显示了中国加强保护创新主体的决心

以及为此做出的法律保障。以下对此次修改进行简要介绍。  

一、增加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以及扩大了侵权主体。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

的行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或者其他不

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

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

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

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前款所列违

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

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第九条 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侵犯商业秘密

的行为：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

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

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

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

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四）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违反保密义务

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获取、

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实施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1
 中国人大网，2019 年 4 月 23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2019

年 4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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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

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商业秘密权利人的员

工、前员工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实施本条第一款

所列违法行为，仍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

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本法所称的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

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

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一） 增加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手段  

在第九条中，增加了以电子侵入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以及，

规定教唆、引诱、帮助他人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上述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也视

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上述修改，明确了在当前技术发展情况下以不正当的电子手段获取的信息，也在侵犯商业

秘密的范畴内，为企业行使权利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 扩大了侵权主体  

在第九条中，还将侵权主体从以往的仅限于经营者扩大到经营者以外的其他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  

上述侵权主体的扩大也直击当前商业秘密侵权的痛点，尤其是因员工离职带来的商业秘密

纠纷，在确定适格被告时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和提高了行政处罚力度。  

（一） 增加了惩罚性赔偿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

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

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

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

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第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

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

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

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

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

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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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

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

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

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三百万元以

下的赔偿。  

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

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六条、第九条规定，权

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

权所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

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

下的赔偿。  

以往商业秘密侵权的判赔金额基于被侵权方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所获利益。现在经营

者如果被查实恶意实施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按照上述金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

金额。其次，以往被侵权方损失难以确定的，法院可以酌定判决给予权利人三百万金额以下的

赔偿，现在，法院酌情判决的金额从三百万元增加为五百万元。  

继 2017 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最高赔偿额从可以参照专利侵权

的规定处理（而专利侵权法定赔偿额最高为 100 万元）提高到 300 万元，现又再次将侵犯商业

秘密的法定最高赔偿额提高到 500 万元，大大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  

（二） 增加了行政处罚的力度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

侵犯商业秘密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以及其他自然人、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违反本法第九条规定侵犯商

业秘密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首先，针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将处罚对象从“经营者”扩大到“经营者以及其他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其次，增加了处罚金额。针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增加没收违法所得的惩罚，罚款从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增加为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罚款从五十万元以上三百

万元以下，增加为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大大提高了处罚力度。  

三、降低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倒置。  

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  修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三十二条（新增）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

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

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

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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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

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

商业秘密被侵犯，且提供以下证据之一的，涉

嫌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

行为：  

（一）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

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

秘密实质上相同；  

（二）有证据表明商业秘密已经被涉嫌侵

权人披露、使用或者有被披露、使用的风险； 

（三）有其他证据表明商业秘密被涉嫌侵

权人侵犯。  

（一） 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倒置  

按照新增的第三十二条，商业秘密权利人初步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具有保密性，

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反不正当

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 

（二）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举证责任倒置  

按照新增的第三十二条，在一定情况下，只要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商业秘密被侵犯，

则要由侵权方来举证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一直以来，举证是商业秘密权利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障碍和难题。以往商业秘密侵权案件

中，权利人负担完全的举证责任，商业秘密权利人不仅要证明其所主张的信息具有秘密性、价

值性、保密性，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商业秘密，其本身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还要证明涉嫌侵权人

具有获取商业秘密的条件且采用了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事实，最后还要证明自身因商业

秘密泄露遭受的损失。  

根据新法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初步举证后，举证责任即可倒置，由涉嫌侵权人来承担部分

的举证责任。由此，大大减轻了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负担，有利于权利人有效维护其合法权

益。 

综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以上修改条款，一方面加大了侵犯商业秘密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

减轻了商业秘密权利人维权的负担，是对商业秘密保护的重大利好，体现了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

创新主体的决心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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